
汪拴涛：
本院（2015）深民二初

字第 596 号民事判决书已
发生法律效力。申请执行
人 王 振 业 于 2016 年 9 月 1
日向本院申请执行。因无
法直接向你送达，现依法
向你公告送达本院（2016）
冀 1182 执 450 号执行通知
书、报告财产令。自公告
之 日 起 经 过 60 日 即 视 为
送达。自公告期满后 1 日
内，自动履行法律文书确
定的义务。逾期不履行，
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。

深州市人民法院

汪拴涛：
本院（2015）深民二初

字第 595 号民事判决书已
发生法律效力。申请执行
人王英于 2016 年 9 月 1 日
向本院申请执行。因无法
直接向你送达，现依法向
你公告送达本院（2016）冀
1182 执 449 号 执 行 通 知
书、报告财产令。自公告
之 日 起 经 过 60 日 即 视 为
送达。自公告期满后 1 日
内，自动履行法律文书确
定的义务。逾期不履行，
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。

深州市人民法院

张立楠：
本院受理原告张萌诉

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，已
审理终结。现依法向你们
公 告 送 达 本 院（2016）冀
1082 民初 961 号民事判决
书 。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60 日
内 来 本 院 领 取 民 事 判 决
书，逾期则视为送达。如
不服本判决，可在公告期
满后 15 日内，向本院递交
上诉状及副本，上诉于河
北 省 廊 坊 市 中 级 人 民 法
院。逾期未上诉的，本判
决即发生法律效力。

三河市人民法院

王俊景：
本院受理的原告马爱

民诉你和张文锦房屋买卖
合同纠纷一案，已审理终
结，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
达(2015)藁民初字第 04319
号民事判决书。自本公告
发 出 之 日 起 60 日 即 视 为
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
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，向
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，
上诉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中
级人民法院。逾期本判决
即发生法律效力。
石家庄市藁城区人民法院

石家庄中大力诺太阳能工
程有限公司：

本院受理的原告李丽
诉 你 方 民 间 借 贷 纠 纷 一
案，现已审理终结。现依
法 向 你 方 公 告 送 达 (2016)
冀 0191 民 初 94 号 民 事 判
决书，限你方自公告之日
起 60 日 内 来 本 院 领 取 判
决 书 ，逾 期 则 视 为 送 达 。
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公告
送达期满之日起十五日内
向 本 院 递 交 上 诉 状 及 副
本，上诉于石家庄市中级
人民法院。

石家庄高新技术产业
开发区人民法院

石家庄青川商贸有限公
司：

本院受理的原告耿芳
诉被告常志芳、被告石家
庄青川商贸有限公司民间
借贷纠纷一案，现依法向
你公司公告送达起诉状副
本、应诉通知书、举证通知
书及开庭传票。自发出公
告 之 日 起 经 过 60 日 即 视
为送达，提出答辩状的期
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
送 达 期 满 后 的 15 日 和 20
日内。并定于举证期限届
满后的第 3 日上午 9 时(遇
节 假 日 顺 延) 在 本 院 审 判
庭公开审理，逾期将依法
缺席判决。

石家庄高新技术产业
开发区人民法院

石家庄青川商贸有限公
司：

本院受理的原告耿芳
诉被告刘龙瑞、被告石家
庄青川商贸有限公司民间
借贷纠纷一案，现依法向
你公司公告送达起诉状副
本、应诉通知书、举证通知
书及开庭传票。自发出公
告 之 日 起 经 过 60 日 即 视
为送达。提出答辩状的期
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
送 达 期 满 后 的 15 日 和 20
日内。并定于举证期限届
满后的第 3 日上午 9 时(遇
节 假 日 顺 延) 在 本 院 审 判
庭公开审理，逾期将依法
缺席判决。

石家庄高新技术产业
开发区人民法院

杨石生不慎将人民警
察证丢失，警号为 007610，
特此声明。

王义不慎将人民警察
证丢失，警号为 002591，特
此声明。

屈文瑞不慎将人民警
察证丢失，警号为 049258，
特此声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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